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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雁府办发〔2020〕56号

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雁江区“资阳市民云”宣传推广应用方案》的

通 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城东新区管委会，区级各部门：

为进一步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2020年全市 19件民生实

事”重点工作任务，经区政府领导研究同意，现将《雁江区“资阳

市民云”宣传推广应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9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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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江区“资阳市民云”宣传推广应用方案

为切实做好我区“资阳市民云”宣传推广工作，全面提升服务

群众能力，推动便民服务移动端建设，实现高频便民事项掌上办

理，为广大市民提供新闻资讯、缴费平台、信息查询、交通便捷

等社会公共服务，现制定“资阳市民云”宣传推广应用方案如下。

一、责任单位及推广要求

（一）责任单位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城东新区管委会、区级各部门

要对照方案，及时认领“资阳市民云”服务下载目标任务，采取有

效措施，利用本单位宣传资源，加强对“资阳市民云”服务政务审

批和便民服务功能的宣传推广，广泛动员干部职工、群众下载注

册，增加注册量和使用量。

（二）推广要求

1、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城东新区管委会、区级各

部门要明确分管领导、推广专员具体负责推进工作。

2、广大干部职工要带头下载及实名认证“资阳市民云”，积

极动员市民下载并实名认证“资阳市民云”。
3、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城东新区管委会、区级各

部门要多渠道利用各种方式进行宣传推广，同时可根据自身情况

张贴海报、放置展架及立牌、LED播放宣传视频等进行宣传，

区行政审批局要积极配合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城东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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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委会、区级各部门开展推广工作。

（三）数据统计

为方便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城东新区管委会、区级

各部门推动宣传工作，特制作专属二维码供各单位统计推广数据

（见附件 1）。各单位可通过本单位专属二维码下载并实名认证

“资阳市民云”，并与本单位绑定邀请关系（没有专属二维码的单

位可直接扫描“雁江区专属二维码”进行下载注册）。如前期已通

过其他方式下载注册并实名认证的用户，可通过扫描专属二维码

按提示完成与本单位的绑定，认证结果将自动计入本单位任务。

各单位要在 2020年 10月 10日 18:00前按目标要求完成下载

任务，区行政审批局将统计“资阳市民云”下载注册情况。

二、宣传推广形式

（一）各区级部门、群团组织、国有企事业单位宣传形式

各区级部门、群团组织、国有企事业单位要认真组织干部职

工带头下载“资阳市民云”，在办公大厅宣传栏和电梯间张贴“资
阳市民云”宣传海报，达到全员参与。同时，干部职工要积极推

荐、宣传和使用“资阳市民云”服务，并协调下属单位、机构积极

推动“资阳市民云”宣传推广。

（二）政务服务大厅、各办事服务单位宣传形式

在区政务服务大厅和办事服务单位窗口张贴宣传海报，放置

门型宣传展架；在办事服务窗口投放宣传单页；办理社保、公积

金、不动产、审批事项以及水、电缴纳等重点单位的窗口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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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要主动向办事群众介绍、推荐使用“资阳市民云”可办理服务事

项；大厅志愿者要向办事群众推荐使用“资阳市民云”在线办理申

请事项。

（三）镇、村（社区）宣传形式

各镇（街道）、村（社区）要明确工作任务，积极主动开展

宣传工作，各镇（街道）可按村（社区）为单位制定任务指标，

使用多元化形式推广“资阳市民云”。村（社区）如需制作专属二

维码，可加入“资阳市民云”推广对接联系群申请制作（见附件

3）。
1、各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及其他办事服务窗口、村（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便民服务代办点放置“资阳市民云”宣传展架，

村（社区）公示栏等处张贴“资阳市民云”宣传海报、二维码，通

过镇包村干部、社区网格管理员宣传“资阳市民云”掌上办便民服

务事项。

2、村（社区）干部、网格管理员可申请专属邀请二维码，

邀约村民、社区居民注册使用“资阳市民云”掌上办便民服务事

项。

3、村（社区）可通过自有线上渠道，包括公众号、小程序、

自媒体平台、社区微信群、业主群、居民小组群等，积极宣传推

广“资阳市民云”服务功能。

4、村（社区）积极开展“资阳市民云”宣传推介活动，向居

民宣传“资阳市民云”办事服务功能，指导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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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村（社区）组织开展的活动中，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物料

展示、宣讲推介等方式融入“资阳市民云”的宣传，向居民介绍生

活缴费、社保查询办理、教育缴费等高频服务功能，指导居民下

载使用。

（四）人群密集公共场所宣传形式

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区交通运输局、区经济科技信息化局、

区卫生健康局、区教育和体育局等部门要负责在学校、医院、商

业楼宇、居民小区、超市、广场等人群聚集地，利用巨幅广告、

LED显示屏、电梯灯箱广告等；结合服务亮点，组合买房租房、

教育入学、就业安居、志愿者宣传系列传播内容，策划吸引眼球

的宣传形式，以展架线下推广、推介路演形式、线下巡展等方式，

在人流量大、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开展不定期宣传。

为方便各部门有效开展宣传推广工作，由“资阳市民云”项
目组统一制作并下发宣传海报、宣传展架、宣传单页、宣传视频

等推广物料，具体领取时间及方式另行通知。

三、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建设“资阳市民云”平台，

是市委、市政府 2020年民生实事重要内容，各单位要高度重视，

把宣传推广应用工作作为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
革、提升政务服务能力、改善群众和企业体验的重要任务，确保

各项宣传推广应用措施抓紧协调落实到位。

（二）明确任务，强化结果运用。按照市委、市政府下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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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要求，雁江区新增注册用户数不低于 10万人，参照市上任

务下达原则，结合我区实际，各单位要对照任务清单主动认领任

务数（见附件 2），并按要求完成注册量任务。区委、区政府督

查室、区行政审批局将根据“资阳市民云”项目组反馈的注册量定

期对各单位推广工作开展情况予以通报，对推广工作开展不力的

将严肃问责，结果纳入年终目标考核。

（三）压实责任，扎实稳步推进。结合自身职责，通过工作、

生活积极宣传推广“资阳市民云”，让更多群众了解和使用“资阳

市民云”，享受智慧城市“掌上办，线上享”的建设成果，提升大

数据为民服务水平，请各单位仔细查找本单位专属二维码，组织

干部职工及广大群众注册认证，切实加强宣传，确保“资阳市民

云”得到有力有效推广。

（为切实做好宣传推广工作，请各单位“资阳市民云”宣传

推广工作人员加入雁江区“资阳市民云”推广对接联系群（附件

3），方便推广工作交流，如专属二维码不能扫描请联系区行政

审 批 局 。 联 系 人 ： 胡 龙 飞 ，QQ： 702061628， 电 话

15883210030）

附件：1.“资阳市民云”各单位专属二维码

2.镇、街道、区级各部门“资阳市民云”宣传推广下

载注册清单

3.雁江区“资阳市民云”推广对接联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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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资阳市民云”各单位专属二维码

雁江区：

街道办事处：

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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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级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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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镇、街道、区级各部门“资阳市民云”宣传推广下载

注册清单
序号 区级各部门、镇、街道 人数
1 宝莲街道办 7500
2 莲花街道办 7000
3 三贤祠街道办 9000
4 资溪街道办 9000
5 丹山镇 7000
6 老君镇 3700
7 丰裕镇 7500
8 伍隍镇 4500
9 中和镇 5500
10 小院镇 3500
11 保和镇 6000
12 南津镇 4800
13 迎接镇 2700
14 堪嘉镇 2700
15 东峰镇 2800
16 宝台镇 2960
17 祥符镇 2600
18 石岭镇 3100
19 区纪委监委 50
20 区人民法院 60
21 区人民检察院 60
22 区委办公室 50
23 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50
24 区政府办公室 50
25 区政协办公室 30
26 区委组织部 50
27 区委宣传部 50
28 区委统战部 30
29 区委政法委 40
30 区委编办 10
31 区委党校 30
32 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15
33 区档案局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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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区级各部门、镇、街道 人数
34 区委老干部局 20
35 区发展改革局 40
36 区同城化发展工作局 20
37 区经济科技信息化局 50
38 区教育和体育局 2500
39 区民政局 80
40 区司法局 20
41 区财政局 20
42 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100
43 区自然资源规划局 80
44 区住房城乡建设局 100
45 区交通运输局 80
46 区水务局 50
47 区农业农村局 150
48 区商务局 20
49 区文化广电旅游局 100
50 区卫生健康局 500
51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50
52 区应急管理局 20
53 区审计局 20
54 区市场监管局 200
55 区统计局 20
56 区信访局 20
57 区金融工作局 20
58 区医疗保障局 50
59 区行政审批局 2000
60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0
61 东管委 100
62 区民宗局 10
63 区投资促进局 20
64 工管委 50
65 区房屋征收局 50
66 区供销社 20
67 区地方志办公室 5
68 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
69 区不动产登记中心 50
70 区税务局 100
71 区气象局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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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区级各部门、镇、街道 人数
72 区公安分局 500
73 雁江生态环境局 40
74 区总工会 20
75 团区委 20
76 区妇联 30
77 区科协 10
78 区工商联 50
79 区侨联 10
80 区残联 10
合计 10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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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雁江区“资阳市民云”推广对接联系群

为方便各级各部门开展“资阳市民云”宣传推广工作，了解

“资阳市民云”实时信息动态，获取宣传素材，各部门单位负责

推广工作的联系人，可扫描下方二维码加入微信群，随时与“资

阳市民云”项目组沟通，咨询推广相关问题。




